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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修正「嘉義縣運動獎勵金實施要點」，並自公告日開始施行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本縣體育會轉知所屬委員會。

二、檢附修正後「嘉義縣運動獎勵金實施要點」及對照表各乙份

供參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公私立高中職學校(嘉義縣立永慶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除外)
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嘉義縣各鄉鎮市公所、嘉義縣體育會

副本：教育處運動發展科、教育處體育保健科、行政處法制科、嘉義縣財政稅務局、教

育處運動發展科吳宜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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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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